
曾梅千禧學校軍團發展計劃

曾 梅 軍 團 發 展 及 培 訓 說 明

本 校 素 來 秉 持 「 經 歷 為 本 」 的 學 習 模 式 ， 讓 學

生 從 書 本 平 面 知 識 建 構 成 立 體 生 活 學 習 ， 故 特 成 立

曾 梅 軍 團 學 生 服 務 團 隊 ， 讓 孩 子 實 踐 所 學 。

   曾 梅 軍 團 是 培 養 學 生 領 袖 的 組 織 。 在 軍 團 內 ， 學

生 需 參 與 各 式 服 務 工 作 ， 啟 發 潛 能 。 軍 團 設 晉 升 階

梯 ， 並 對 團 員 的 紀 律 和 學 業 均 有 要 求 。 透 過 軍 團 訓

練 ， 學 生 可 培 養 成 具 自 信 ， 懂 得 包 容 ， 無 私 和 正 面

積 極 的 明 日 領 袖 。

   由 1 7 1 8 年 度 起 ， 所 有 隊 員 晉 升 中 尉 或 以 上 軍 階 必

須 參 與 簡 單 的 考 核 （ 集 體 同 步 參 與 電 腦 軟 件 答 題 ）

和 基 本 步 操 動 作 評 核 。

右 頁 及 背 頁 為 軍 團 的 組 織 架 構 、 團 隊 工 作 特 色

和 獎 懲 制 度 。

曾梅軍團發展及培訓說明

1. 曾梅軍團願景：服務是一種光榮和樂趣。

2. 曾梅軍團的管理：隸屬本校學生發展及校風委員會轄下的校

風組。

3. 曾梅軍團團隊組和學習項目：

軍團主管：

趙偉光副校長、謝志強主任

隊伍 風紀 體育幹事 圖書館 守護特工 五常大使

(軍團兵種

)

管理員

領袖 馬嘉儀老師 黃皓筠老師 林子威主任 駐校社工 莫兆輝主任

龍紀豐老師 歐陽詠怡、

葉偉燕姑娘

工作項目 維持秩序

序、

體育活動

推推廣廣、

圖書借還 關愛行動

動、

設備管理

理、及 排解糾紛
紛、

推廣

、

資料檢核 功課指導 環保實踐

專業培訓 校園整潔 器材管理 小息活動 五常推廣

樹立楷模 場地維護 推廣閱讀 社區義助 節能督導

共同學習
項

步操 步操 步操 步操 步操

4. 曾梅軍團軍階及職務對照(晉升梯階)：

將級

校長委任

校官級

軍團主管委任

尉官級

團隊老師委任

士官級

老師提名

上

將

中

將

少將 上

校

中

校

少校 上

尉

中

尉

少

尉

上

士

中

士

下士

各團總隊長及副總

隊長級

各團大隊長及副大

隊長級

各團小隊隊長及副隊

長級

各團見習小隊長

*管轄數個大隊 *管轄數個小隊 *管轄數個高級隊員或

隊員

高級隊員及隊員



5. 獎勵 ( 功勳確認的參考條件 )

   5.1 ( 參與在校內 及 校外的義工服務 ) 校內：曾梅軍團的

工時；校外：社區賣旗或其他社區組織的慈善活動。

5.2 ( 服務表現優異 )

由主管及各團領袖評核, 可獲各種形式表揚, 包括公開表

揚、獲頒授功勳綬帶（設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及四等功）

或獲頒授嘉許狀。

6. 晉升

6.1 途徑：參加團隊的考核　或由團隊領袖提名，呈交主管審

核晉升或破格越級晉升。

6.2 軍階位置：將按實際狀況，擢升一級或更高階級。

6.3 軍階頒授：士級及尉級由領袖自行頒授；校級由軍團主管

於大演閱時段頒授；將級由校長於全校集會場合親授。

6.4 晉升條件：必須出席服務及年度宣誓典禮。校內服務出勤

表現及態度由總隊長職級人員評定，交領袖審核通過後方可晉

升。

7. 停職或免職

表現欠理想者，由領袖輔導後，給予糾正機會，糾正期間，家

長或會收到口頭或書面提示，隊員須合作糾正，並參予紀律評

核，表現仍不理想者，領袖只須以書面通知主管，即可作停職

或免職處分。免職通知只會送交班主任參考，毋須知會家長確

認，家長無權異議。

8. 軍團文化

8.1 延續高小軍訓課程，繼續接受有紀律的生活。

8.2 重視軍階，尊重上級，須向上級敬禮。

8.3 各團校級軍階以上的應屆畢業生有機會獲提名出席每年

一度的軍人餐桌禮儀訓練，通常在高級警官俱樂部進行。

8.4 學會獨立，毋畏毋懼，接受任何挑戰。

9. 裝備( 工種識別帶 / 綬帶 )管理

9.1 須依各團的領袖製訂的標準，於指定時間佩戴。

9.2 謹慎保管及維護，時刻以最佳狀況展示。必須做到清潔和

整齊，不使用時，請放進塑膠袋存放。

其他裝備

9.3 各團為執行相關工作時發給的裝備須珍惜使用，並妥善保

管。

10. 精神面貌

曾梅軍團成員具小軍人身份，代表學校和全體同學，校內校外

必須慎言謹行，舉止大方。

11. 本團資訊發放

請參閱校網 \ 曾梅大家庭 \ 曾梅軍團


